
立法會CB(2)262/02-03(02)號文件

(立法會秘書處撮譯本，只供參考用 )

(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陳弘毅教授提交的意見書 )

在實施在實施在實施在實施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後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後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後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後，香港的公民自由是否仍然存在？，香港的公民自由是否仍然存在？，香港的公民自由是否仍然存在？，香港的公民自由是否仍然存在？

－ 就 “實施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 ”的諮詢文件所進行為期 3個月的諮
詢工作及隨後的立法工作，將是政府當局的一項重大考驗：當局

能否在經常存在矛盾的 “一國 ”原則及 “兩制 ”原則之間取得適當平
衡，體現《基本法》所規定 “一國兩制 ”的構思。

－ 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的有趣之處，在於該條文沒有直接禁止叛

國、煽動叛亂、顛覆及有關行為，亦未有界定此等用詞的確實涵

義。該條文反而賦權香港特別行政區 (下稱 “香港特區 ”)   實際
上是立法機關    制定法例以界定該等行為及訂定刑罰。這是
在 “一國兩制 ”的構思下香港特區所享自主權的重要一環，顯示在
移交主權時對現時本港社會、經濟及法律制度的尊重，並確保不

會把內地的法例及做法加諸香港身上。

叛國、分裂國家及顛覆

－ 現行的《刑事罪行條例》已界定叛逆及煽動叛亂等罪行的定義，

但卻未有提及 “分裂國家 ”及 “顛覆 ”等罪行。

1. 就香港特區所建議有關 “分裂國家 ”及 “顛覆 ”的定義，遠較《中
國刑法》所載的定義狹窄。

2. 雖然向國家 “發動戰爭 ”的概念，表面上似乎須有可構成戰爭
且相當重大的武力，但事實並非如此，一如諮詢文件第 2章的
註 17所載， “ 事者不一定要作出軍事部署或配備了軍事武

器。 ”

3. 諮詢文件並非純粹增訂分裂國家及顛覆的罪行，而沒有擴大

所依據的現行叛國法例的涵蓋範圍。事實上，其涵蓋範圍亦

有所擴大，因為現時 “叛國 ”一詞的定義並沒有提述使用 “武力
或威脅使用武力 ”，亦未有提述 “嚴重非法行為 ”。

4. 諮詢文件中為表達有關新訂罪行的建議所採用的措辭，並非

草擬法例的專門用語，且未有完全明確指出新訂罪行的元素

為何。政府當局未有為實施各項建議而草擬白紙條例草案，

並將之納入成為諮詢文件的附件，實在可惜。

5. 儘管政府當局承諾 “《基本法》所保障的示威、集會等自由，
例如和平集會及提出主張等，亦應在條文中受到足夠及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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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保障 ”，但在諮詢文件中卻無法找到所 “受到 ”的 “保障 ”為
何。

6. 建議就分裂國家、顛覆及有關的初步或從犯行為所訂的最高

刑罰完全相同，均為終身監禁。事實上，這意味在某些情況

下，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同一行為，在香港特區所處的刑

罰較內地為嚴厲。

煽動叛亂及煽動刊物

－ 諮詢文件中 “煽動叛亂 ”一詞的擬議定義，實際上較現行法例及
《1997年刑事罪行 (修訂 )(第 2號 )條例》為狹窄，因此，就香港特區
的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自由而言，擬議修訂是值得歡迎的發

展。

－ 煽動他人干犯叛國、分裂國家或顛覆等罪行，與管有、輸入或出

售 “相當可能會煽動他人干犯 ”此等罪行的刊物是兩碼子的事情。
由於 “煽動 ”一詞的涵蓋範圍廣泛，因此， “相當可能會煽動他人干
犯 ”有關罪行一語的涵蓋範圍實過於廣泛。

－ 就關乎煽動叛亂的法例所提出的建議，在另一方面也有問題。諮

詢文件建議提高有關罪行的最高刑罰。根據現行法例，初次干犯

煽動叛亂罪可被監禁兩年及罰款 5,000元。諮詢文件建議把最高刑
罰提高至終身監禁 (就干犯叛國罪、分裂國家罪及顛覆罪的情況而
言 )，或監禁 7年及無限量罰款 (就煽動嚴重危害國家或香港特區穩
定的暴力或公眾騷亂而言 )。此外，諮詢文件亦建議提高處理煽動
刊物的刑罰。這些建議似乎較內地就煽動分裂國家及顛覆罪行所

訂法例更為嚴厲。

官方機密

－ 諮詢文件建議對《官方機密條例》作出若干修訂。其中一項重要

的修訂，是建議增加該條例所訂 “受保護資料 ”的類別，以包括 “有
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與香港特區之間關係的資料 ”。有關建議本
身並無問題，但倘與該條例的另一項擬議修訂一併理解，便會出

現問題。

－ 有關的修訂據稱是為了堵塞現行法例的 “漏洞 ”，而建議的方法是
增訂罪行，訂明 “凡把未經授權而 (直接或間接 )取得的受條例第 III
部保護的資料，作出未經授權和具損害性的披露 ”，即屬犯罪。此
項建議存在極大問題，除基本上改變了該條例第 III部的現有結構
及實施情況外，更加入了 “未經授權而取得 ”的新概念，但卻未有
就此給予簡要的定義。除非清楚界定 “未經授權而取得 ”一語僅指
侵入電腦或其他訂明的刑事行為，否則，有關建議將對香港的新

聞自由及資訊自由構成重大威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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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及國家安全

－ 諮詢文件建議對《社團條例》作出進一步修訂，旨在擴大香港特

區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理由拒絕本地社團的註冊、取消其註冊或禁

止其運作的權力。擬議修訂的政策用意是清楚表明 “利用香港自由
開放的環境作為破壞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的基地 ”屬非法行為。

－ 諮詢文件未有就 “從屬於 ”的涵義作出解釋，亦沒有明確指出為何
“被禁制組織 ”僅指在香港被保安局局長禁制的組織，而並非指內
地的組織。如要判斷現時的建議是否可以接納，必須先消除存在

的灰色地帶。

調查權力

－ 政府當局是否有足夠理由，就所有與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有關

的罪行，一律賦予警方額外的權力，實成疑問，尤其是現行法例

已賦予警方相當大的權力。

總結

諮詢文件中有部分建議存在問題，若以現時的形式草擬將不能獲得支

持。若干建議亟需透過高質素的法案草擬方式加以澄清。儘管如此，

諮詢文件的大方向卻值得支持。 “一國兩制 ”的構思是否得以成功體
現，視乎政府當局有否充分考慮 “一國 ”及 “兩制 ”兩項元素。諮詢文件所
載建議已藉禁止引入內地的有關法例及標準，並為香港特區創立獨一

無二的立法模式，成功體現 “兩制 ”的原則。與此同時，更確認了 “一國 ”
原則的重要性。因此，諮詢文件是現時所奉行的 “一國兩制 ”原則的具
體體現。至於立法實施各項建議如何影響香港的公民自由，還須拭目

以待。然而，現時制度上已有不少保障，確保香港特區的公民自由得

以延續下去。


